
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南昌市教育局关于转发江西省教育厅
《关于转发<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义务教育
阶段特殊教育学校教材国际级示范培训的

通知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区教体局、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局教体

办：

现将江西省教育厅《关于转发<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义

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教材国际级示范培训的通知>的通

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根据实际，按文件要求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《关于转发<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

特殊教育学校教材国际级示范培训的通知>的通

知》

南昌市教育局

2022 年 11 月 18 日

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

